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4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蔡佩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代  理  人  王行正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明道 

代  理  人  李佳珊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代  理  人  柯易賢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代  理  人  蘇訓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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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葉佐炫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0樓及

地下0樓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施俊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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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景泰 

代  理  人  鄭穎聰 

債  權  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井琪   

債  權  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經本院裁定清算程序終結後

移送裁定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蔡佩眞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

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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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次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

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

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

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

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

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

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

體同意者，不在此限：一、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

定受免責；二、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

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

四、因浪費、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致財產顯然減少或負擔

過重之債務，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五、於清算聲請前1年

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

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

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1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

或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

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八、故意於財

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

例所定義務之行為；債務人有前條各款事由，情節輕微，法

院審酌普通債權人全體受償情形及其他一切情狀，認為適當

者，得為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3條至第135條亦有明

定，且依消債條例第136條規定，前3條情形，法院於裁定前

應依職權調查，或命管理人調查以書面提出報告，並使債權

人、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又依消債條例第132條

及第136條規定，法院於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裁定確定後，

為使債務人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其有第

133條、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外，應依職權以裁定免除

其債務，於裁定前並應調查債務人是否有第133條至第135條

之免責、不免責及裁量免責事由。而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

為維持該裁定之安定性，債務人嗣後依第141條、第142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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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聲請免責時，法院應受該裁定之羈束，不得再斟酌其他不

免責事由。故債務人如有多數應不免責之事由，法院為不免

責裁定時，均應予載明（司法院民事廳民國102年第2期民事

業務研究會第31號提案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即債務人為清理債務，於000年00月間向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銀行）請求協商

債務清償方案，惟協商並未成立，復於112年2月21日向本院

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12號裁定聲請人自0

00年0月00日下午5時開始清算程序，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

算程序；嗣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67號

清算程序將聲請人可供清償債務之清算財團財產合計新臺幣

（下同）155,724元分配予各債權人後，於113年3月25日裁

定清算程序終結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2年度消

債清字第12號、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67號卷宗查對屬

實，揆之首開規定，即應由本院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

例第133條至第135條之免責、不免責及裁量免責事由，及通

知到場債權人、債務人陳述意見，裁定聲請人債務是否應予

免責。

三、聲請人及債權人依消債條例第136條陳述意見略以：

　㈠聲請人陳稱：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迄今先後受僱於「金媽

來一鍋」及詠興水產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詠興水產公司），

現仍在詠興水產公司任職，爰請求本院依法裁定免責等語。

  ㈡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商業銀行）陳稱：不

同意聲請人免責，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並無受償，請本院調取

聲請人財產所得資料，並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

條、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03頁）。

  ㈢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世華銀行）陳

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調查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

年迄今有無搭乘國內外航線出國或至外、離島旅遊等相關資

訊，以判斷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定之不免責

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至第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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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良京公司）陳稱：不同意聲請

人免責。聲請人應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請

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以自己為要保人、嗣後變更要保人、或

質借而簡未償還之商業保險保單，以判斷聲請人有無消債條

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所定之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

第113頁至第114頁、第189頁）

　㈣台新銀行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

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諸如查詢聲請

人入出境資料以確認其是否有奢侈浪費或隱匿財產之行為等

語（見本院卷第121頁）。

　㈤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滙豐銀行）陳

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因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僅受償10,7

48元，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

定不免責事由；及調查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迄今有無搭

乘國內外航線出國、投資投機性商品及往來券商之股票交易

明細等語（見本院卷第123頁、第207頁）。

　㈥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玉山銀行）陳稱：不同意

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

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25頁）。

　㈦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榮公司）：對聲請人是否免

責並無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29頁）。

　㈧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板信銀行）：不同意聲請

人免責，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

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31頁）。

　㈨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行銷公司）：不同意聲請

人免責，今全體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僅受償155,724元，請

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見

本院卷第137頁）。

　㈩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東銀行）陳稱：不

同意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

條、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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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頁、第217頁至第219頁）。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滙誠第一資產公司）

陳稱：請本院依職權裁定等語（見本院卷第187頁）。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摩根公司）：聲請人

於聲請清算前2年無消費明細等語（見本院卷第193頁）。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金聯公司）：本

件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受償金額與實際債權金額差距甚大，

故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見本院卷第197頁）。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公司）、仲信資融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仲信公司）經本院通知，未到場表示意見

或以書狀提出任何陳述（見本院卷第183頁、第185頁、第20

1頁至第204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

  ⒈聲請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之薪資所得及其他固定收

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

仍有餘額：

　①按消債條例現行條文規定債務人之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

他固定收入，本即必須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仍有餘額，始應

提出予普通債權人受償。為免爭議，爰修正明定債務人之收

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

仍有餘額者，始有本條例第133條規定之適用（消債條例第1

33條101年1月4日修正理由參照）。查本件聲請人曾於000年

00月間向台新銀行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復於112年2月21

日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12號裁定

聲請人自000年0月00日下午5時開始清算程序，均如前述，

據此，本院認定債務人之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

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有無餘額，期間即應自本院裁定開始

清算程序後即000年0月00日下午5時後起算，先予敘明。

　②聲請人稱其自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即000年0月間起至00

0年0月間止受僱於詠興水產公司，薪資收入合計為24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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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計算式：27,000元×4月（112年9月至000年00月間）＋2

7,500元×5月（113年1月至000年0月間）＝245,500元】，業

經其提出蓋有上開公司章戳之薪資袋影本9紙為證（見本院

卷第53頁至第57頁），扣除112年9月未滿足月，於112年10

月至000年0月間之收入為218,500元【計算式：245,500元－

27,000元＝218,500元】，此外並無領有高雄市政府、臺南

市政府社福補助或補貼之資格，亦未領取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辦理之勞保給付，有高雄市政府社會局113年6月20日高市社

救字第11303187000號函、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6月2

4日高市都發住字第11303187100號函、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

3年9月12日南市社助字第1132069573號函、臺南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113年6月25日南市都住字第1130877855號函、勞動部

勞工保險局113年6月24日保職傷字第11313026450號函各1紙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9頁、第41頁、第221頁、第43頁、

第45頁），本院復查無聲請人再有其他收入。從而，聲請人

開始清算程序後（本院按：計至113年5月止）之固定收入，

應計為218,500元。

　③聲請人另主張伊現居住於臺南市，參諸聲請人受僱之詠興水

產公司其營業所址設臺南市○區○○○○○○○00號卷第44

1頁），且聲請人自113年2月起籍設於臺南市南區，亦有本

院依職權調閱聲請人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列印1紙在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35頁），應堪憑採。而臺南市政府公告之

112年度、113年度臺南市最低生活費為每人每月14,230元，

有臺南市政府公告影本2份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13頁、第

215頁），其1.2倍為17,076元【計算式：14,230元×1.2倍＝

17,076元】。又聲請人主張112年9月至000年0月間之每月必

要生活費用為17,076元（見本院卷第47頁），未逾上開生活

費標準，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規定，即無庸

再逐一列計支出原因或提出證明文件，應可憑採。據此，聲

請人自開始清算程序後（本院按：計至113年5月止）之收入

為218,500元，扣除自己必要生活費用136,608元【計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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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17,076元×8月＝136,608元】後，仍有餘額81,892元

【計算式：218,500元－136,608元＝81,892元】，應堪認

定。

  ⒉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是否低於聲請人聲請更生前2年間

（本院按：即自110年2月起至112年1月止），可處分所得扣

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①聲請人稱其於聲請清算前2年間（本院按：即自110年2月起

至112年1月止）先後受僱於「金媽來一鍋」及詠興水產公

司，且因購買直銷產品領有美商賀寶芙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之收入，另曾領取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

泰人壽保險公司）發放之理賠金5,000元，及於111年10月25

日領取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付之普通傷病給付4日合計1,669

元，合計571,698元等情【計算式：252,000元＋1,029元＋3

12,000元＋1,669元＋5,000元＝571,698元；證據出處詳如

附表一】。此外，聲請人並無領有高雄市、臺南市政府社福

補助或補貼之資格，亦未領取其他勞工保險局辦理之勞保給

付，有上開高雄市、臺南市政府函文各2紙、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函文1紙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39頁、第41頁、第221

頁、第43頁、第45頁），本院亦查無聲請人有其他可處分所

得，是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總額即為571,698

元，堪為認定。

　②至聲請人戶籍當時雖設於高雄市○○區○○○○○○00號卷

第57頁，本院卷第35頁），然戶籍地址僅為依戶籍法所為之

登記，並非為認定住所之唯一標準，除聲請人任職之詠興水

產公司其營業所址設臺南市南區，聲請人亦曾於聲請清算時

提出位於臺南市安定區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1份為證（見

消債清第12號卷第111頁至第121頁），可認聲請人實際生活

重心應位於臺南市，復參酌臺南市政府公告之110年度臺南

市最低生活費為每人每月13,304元，111年度、112年度臺南

市最低生活費為每人每月14,230元，有臺南市政府公告影本

3份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09頁至第213頁），其1.2倍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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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5,965元、17,076元【計算式：13,304元×1.2倍≒15,965

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14,230元×1.2倍＝17,076

元】。聲請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均為17,076元（見本

院卷第49頁），惟110年間已逾上開生活費標準，而聲請人

復未舉證證明有何因健康、職業及其他特別情事（如罹患重

病、職業特殊須高額支出始得維持豐厚收入）故得解除最高

限額之情形（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3項立法理由參照），自

仍應依上開生活費標準定其必要支出，2年之上限為397,603

元【計算式：15,965元×11月（自110年2月起至110年12月

止）＋17,076元×13月（自111年1月起至112年1月止）＝39

7,603元】，逾此範圍自不應予計入，始與消債條例第64條

之2第2項之規定相符。據此，聲請人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必

要生活費用後之數額為174,095元【計算式：571,698元－39

7,603元＝174,095元】，而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之分配數

額為155,724元，顯然低於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

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且除遠傳電信公司、仲信公司、摩根公司未表示意見、萬榮

公司稱無意見、滙誠第一資產公司請求本院依職權裁定外，

其餘普通債權人均不同意聲請人免責，亦如前述，依消債條

例第133條規定，法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㈡聲請人應無本條例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

　⒈按消債條例所定之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依消債條例第132

條規定，在法院裁定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後，係以免責為原

則，不免責為例外。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

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且

依消債條例第15條規定，於清算之程序亦有準用。據此，債

權人主張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自應

就聲請人有何行為，且已合於消債條例第134條何款列舉要

件，負有舉證責任。

　⒉次按，修正前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規定，債務人之浪費行

為屬不免責之事由，實務上適用結果，債務人多因有此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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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而不獲免責，為免對債務人過度嚴苛，應予以適度限縮為

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並參照第20條、第44條、第64條、第

82條及第133條等規定，限於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所

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等不當行為，始足當之（消債條例第

134條101年1月4日修正理由參照）。查本件聲請人係於112

年2月21日向本院聲請清算，已如前述，依前開說明，自應

僅限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內即110年2月21日至000年0月00

日間有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因此所

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

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方屬該款不免責之事由。再消債條例

第134條第2款所定不免責事由，須以債務人故意為該款所列

行為，侵害債權人之權益為要件；同條第8款所列債務人違

反法定真實陳述、提出、答覆、說明、移交、生活儉樸、住

居限制及協力調查等義務，必須造成債權人受有損害，或對

於程序順利進行發生重大影響，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消債條例第134條107年12月26日修正理由參照）。且該不

免責事由，依前開說明，亦應由主張之債權人負舉證責任。

　⒊聲請人之債權人國泰世華銀行固請本院查明聲請人有無消債

條例第134條第4款之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09

頁）。然所謂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及投機行為，因屬不確定

法律概念，尚難有統一之客觀標準，應就個案債務人發生債

務之原因、款項之用途及工作收入之情況等具體事實而為認

定（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消債抗字第9號裁定意旨參照）。

查聲請人之債務發生原因為信用卡、現金卡代償、現金卡、

通信貸款、借貸、電信費及信用貸款，有債權表1份附於本

院執行卷宗可查（見司執消債清第67號卷一第340頁至第346

頁），與聲請人是否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有無從事賭博或

其他投機行為，已無必然關連，且各債權人陳報債權時，亦

未提供關於各筆消費用途之證據，致聲請人消費目的或資金

流向均屬未明，本院復查無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間有何

入出境紀錄，有聲請人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列印1紙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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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稽（見本院卷第37頁），自難認聲請人已有消債條例第13

4條第4款所指之行為。另聲請人亦已於清算執行程序提出中

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

查詢結果表到院（見司執消債清第67號卷一第285頁至第293

頁），並無良京公司所質保單未陳報，而可該當消債條例第

134條第2款、第8款不免責事由之情形。此外，其餘債權人

均僅泛請本院詳查，卻未詳予說明聲請人有何符合消債條例

第134條所列不免責事由之行為，且未提出任何事證供本院

調查，舉證尚有未盡。而聲請人歷經聲請清算、本院司法事

務官進行清算程序及職權免責調查程序，皆已就其財產及收

入狀況為相當之釋明，綜觀全卷亦未見聲請人尚有其他財

產，或有對財產狀況及收入說明故意不實陳述、違反協力義

務、逃避債務等損害債權，抑或另行舉債以脫免舊債務之行

為，自不能僅憑部分債權人之主觀臆測或片面陳述，遽為聲

請人不利之認定。從而，本院依職權就現有事證調查後，亦

難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之事由

存在。

  ㈢末按，消債條例第135條得為免責裁定規定，乃以債務人有

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事由為前提，本件既無消債條例第134

條所定情形，自無再依消債條例第135條規定審酌是否得裁

量免責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業經本院為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

定，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法院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揆之首揭說明，自應為不

免責之裁定，爰裁定如主文所示。惟聲請人受不免責之裁定

或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聲請人繼續清償

至附表二所示之數額，仍得分別依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42

條規定，向本院聲請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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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附表一：

 

　　　　　　　　　

附表二（小數點以下均四捨五入）：

編號 期間 所得來源 數額 證據（出處）

1 110年2月

至000年0

月間

受僱於「金

媽來一鍋」

252,000元 蓋有「金媽來一鍋」

及負責人李漢章章戳

之手寫薪資證明影本1

紙（見本院卷第59

頁）

2 110年間 美商賀寶芙

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

司

1,029元 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

類所得資料清單影本1

紙（見消債清第12號

卷第59頁）

3 111年2月

至000年0

月間

受僱於詠興

水產公司

312,000元（按：聲

請人誤為306,400

元，見本院卷第49

頁）

蓋有詠興水產公司章

戳之薪資袋影本12紙

為證（見本院卷第31

頁至第67頁）

4 111年10

月28日

勞動部勞工

保險局核付

之之普通傷

病給付

1,669元 中華郵政存摺影本1

份、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113年6月24日保職

傷字第11313026450號

函1紙（見消債清第12

號卷第109頁，本院卷

第45頁）

5 000年0月

間

國泰人壽保

險公司理賠

金

5,000元 無，聲請人自陳（見

本院卷第49頁）

普通債權人 債權總額 債權比例 分配額 依消債條例

第141條繼續

依消債條例

第142條繼續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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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13



　　　　　　　

附錄法條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

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

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

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

清償「達消

債條例133條

規定之數

額，且各普

通債權人受

償額均達其

應受分配額

時」得聲請

免責之數額

（計算式參

見註1）

清償債務，

而「各普通

債權人受償

額均達其債

權額之百分

之20以上」

得聲請免責

之數額（計

算式參見註

2）

國泰世華銀行 464,549元 5.41％ 8,422元  994元 84,488元

滙豐銀行 592,853元 6.90％ 10,748元  1,268元 107,823元

板信銀行 173,795元 2.02％ 3,151元  372元 31,608元

遠東銀行 342,864元 3.99％ 6,216元 733元 62,357元

元大銀行 234,548元 2.73％ 4,252元  502元 42,658元

玉山銀行 394,849元 4.60％ 7,158元  845元 71,812元

台新銀行 1,937,022元 22.55％ 35,117元  4,143元 352,287元

台灣金聯公司 1,762,646元 20.52％ 31,956元  3,770元 320,573元

萬榮公司 696,669元 8.11％ 12,630元  1,490元 126,704元

良京公司 169,561元 1.97％ 3,074元 363元 30,838元

摩根公司 386,269元 4.50％ 7,003元  826元 70,251元

新光行銷公司 178,611元 2.08％ 3,238元  382元 32,484元

滙誠第一資產公司 36,072元 0.42％ 654元 77元 6,560元

亞太電信公司 4,009元 0.05％ 73元 8元 729元

仲信公司 1,215,171元 14.15％ 22,032元  2,598元 221,002元

總計 8,589,488元 100％ 155,724元 18,371元 1,562,174元

註1：聲請人聲請更生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即174,095

     元×各普通債權人之債權比例－分配額

註2：各普通債權人之債權數額×百分之20－分配額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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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4

05

06

(續上頁)

14



法院依第133條規定為不免責裁定，裁定正本應附錄前項、第142

條規定，及債務人嗣後聲請裁定免責時，須繼續清償各普通債權

之最低應受分配額之說明。

第67條第2項規定，於債務人依第1項規定繼續清償債務，準用

之。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2條

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

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百分之20以上者，法院得

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

前條第3項規定，於債務人依前項規定繼續清償債務，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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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4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蔡佩眞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代  理  人  王行正  


債  權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債  權  人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明道  
代  理  人  李佳珊  


債  權  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代  理  人  柯易賢  


債  權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代  理  人  蘇訓儀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葉佐炫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0樓及地下0樓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債  權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俊吉  






債  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債  權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債  權  人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景泰  
代  理  人  鄭穎聰  
債  權  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債  權  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井琪    
債  權  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經本院裁定清算程序終結後移送裁定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蔡佩眞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次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一、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二、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四、因浪費、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致財產顯然減少或負擔過重之債務，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五、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1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八、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債務人有前條各款事由，情節輕微，法院審酌普通債權人全體受償情形及其他一切情狀，認為適當者，得為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3條至第135條亦有明定，且依消債條例第136條規定，前3條情形，法院於裁定前應依職權調查，或命管理人調查以書面提出報告，並使債權人、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又依消債條例第132條及第136條規定，法院於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裁定確定後，為使債務人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其有第133條、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外，應依職權以裁定免除其債務，於裁定前並應調查債務人是否有第133條至第135條之免責、不免責及裁量免責事由。而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為維持該裁定之安定性，債務人嗣後依第141條、第142條規定聲請免責時，法院應受該裁定之羈束，不得再斟酌其他不免責事由。故債務人如有多數應不免責之事由，法院為不免責裁定時，均應予載明（司法院民事廳民國102年第2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31號提案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即債務人為清理債務，於000年00月間向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銀行）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惟協商並未成立，復於112年2月21日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12號裁定聲請人自000年0月00日下午5時開始清算程序，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嗣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67號清算程序將聲請人可供清償債務之清算財團財產合計新臺幣（下同）155,724元分配予各債權人後，於113年3月25日裁定清算程序終結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2年度消債清字第12號、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67號卷宗查對屬實，揆之首開規定，即應由本院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至第135條之免責、不免責及裁量免責事由，及通知到場債權人、債務人陳述意見，裁定聲請人債務是否應予免責。
三、聲請人及債權人依消債條例第136條陳述意見略以：
　㈠聲請人陳稱：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迄今先後受僱於「金媽來一鍋」及詠興水產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詠興水產公司），現仍在詠興水產公司任職，爰請求本院依法裁定免責等語。
  ㈡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商業銀行）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並無受償，請本院調取聲請人財產所得資料，並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03頁）。
  ㈢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世華銀行）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調查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迄今有無搭乘國內外航線出國或至外、離島旅遊等相關資訊，以判斷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定之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至第111頁）。
　㈢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良京公司）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聲請人應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以自己為要保人、嗣後變更要保人、或質借而簡未償還之商業保險保單，以判斷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所定之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13頁至第114頁、第189頁）
　㈣台新銀行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諸如查詢聲請人入出境資料以確認其是否有奢侈浪費或隱匿財產之行為等語（見本院卷第121頁）。
　㈤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滙豐銀行）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因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僅受償10,748元，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及調查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迄今有無搭乘國內外航線出國、投資投機性商品及往來券商之股票交易明細等語（見本院卷第123頁、第207頁）。
　㈥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玉山銀行）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25頁）。
　㈦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榮公司）：對聲請人是否免責並無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29頁）。
　㈧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板信銀行）：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31頁）。
　㈨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行銷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今全體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僅受償155,724元，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見本院卷第137頁）。
　㈩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東銀行）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51頁、第217頁至第219頁）。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滙誠第一資產公司）陳稱：請本院依職權裁定等語（見本院卷第187頁）。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摩根公司）：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無消費明細等語（見本院卷第193頁）。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金聯公司）：本件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受償金額與實際債權金額差距甚大，故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見本院卷第197頁）。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公司）、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仲信公司）經本院通知，未到場表示意見或以書狀提出任何陳述（見本院卷第183頁、第185頁、第201頁至第204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
  ⒈聲請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之薪資所得及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
　①按消債條例現行條文規定債務人之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本即必須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仍有餘額，始應提出予普通債權人受償。為免爭議，爰修正明定債務人之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者，始有本條例第133條規定之適用（消債條例第133條101年1月4日修正理由參照）。查本件聲請人曾於000年00月間向台新銀行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復於112年2月21日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12號裁定聲請人自000年0月00日下午5時開始清算程序，均如前述，據此，本院認定債務人之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有無餘額，期間即應自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即000年0月00日下午5時後起算，先予敘明。
　②聲請人稱其自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即000年0月間起至000年0月間止受僱於詠興水產公司，薪資收入合計為245,500元【計算式：27,000元×4月（112年9月至000年00月間）＋27,500元×5月（113年1月至000年0月間）＝245,500元】，業經其提出蓋有上開公司章戳之薪資袋影本9紙為證（見本院卷第53頁至第57頁），扣除112年9月未滿足月，於112年10月至000年0月間之收入為218,500元【計算式：245,500元－27,000元＝218,500元】，此外並無領有高雄市政府、臺南市政府社福補助或補貼之資格，亦未領取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辦理之勞保給付，有高雄市政府社會局113年6月20日高市社救字第11303187000號函、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6月24日高市都發住字第11303187100號函、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9月12日南市社助字第1132069573號函、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6月25日南市都住字第1130877855號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6月24日保職傷字第11313026450號函各1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9頁、第41頁、第221頁、第43頁、第45頁），本院復查無聲請人再有其他收入。從而，聲請人開始清算程序後（本院按：計至113年5月止）之固定收入，應計為218,500元。
　③聲請人另主張伊現居住於臺南市，參諸聲請人受僱之詠興水產公司其營業所址設臺南市○區○○○○○○○00號卷第441頁），且聲請人自113年2月起籍設於臺南市南區，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聲請人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列印1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頁），應堪憑採。而臺南市政府公告之112年度、113年度臺南市最低生活費為每人每月14,230元，有臺南市政府公告影本2份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13頁、第215頁），其1.2倍為17,076元【計算式：14,230元×1.2倍＝17,076元】。又聲請人主張112年9月至000年0月間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17,076元（見本院卷第47頁），未逾上開生活費標準，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規定，即無庸再逐一列計支出原因或提出證明文件，應可憑採。據此，聲請人自開始清算程序後（本院按：計至113年5月止）之收入為218,500元，扣除自己必要生活費用136,608元【計算式：每月17,076元×8月＝136,608元】後，仍有餘額81,892元【計算式：218,500元－136,608元＝81,892元】，應堪認定。
  ⒉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是否低於聲請人聲請更生前2年間（本院按：即自110年2月起至112年1月止），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①聲請人稱其於聲請清算前2年間（本院按：即自110年2月起至112年1月止）先後受僱於「金媽來一鍋」及詠興水產公司，且因購買直銷產品領有美商賀寶芙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收入，另曾領取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保險公司）發放之理賠金5,000元，及於111年10月25日領取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付之普通傷病給付4日合計1,669元，合計571,698元等情【計算式：252,000元＋1,029元＋312,000元＋1,669元＋5,000元＝571,698元；證據出處詳如附表一】。此外，聲請人並無領有高雄市、臺南市政府社福補助或補貼之資格，亦未領取其他勞工保險局辦理之勞保給付，有上開高雄市、臺南市政府函文各2紙、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文1紙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39頁、第41頁、第221頁、第43頁、第45頁），本院亦查無聲請人有其他可處分所得，是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總額即為571,698元，堪為認定。
　②至聲請人戶籍當時雖設於高雄市○○區○○○○○○00號卷第57頁，本院卷第35頁），然戶籍地址僅為依戶籍法所為之登記，並非為認定住所之唯一標準，除聲請人任職之詠興水產公司其營業所址設臺南市南區，聲請人亦曾於聲請清算時提出位於臺南市安定區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1份為證（見消債清第12號卷第111頁至第121頁），可認聲請人實際生活重心應位於臺南市，復參酌臺南市政府公告之110年度臺南市最低生活費為每人每月13,304元，111年度、112年度臺南市最低生活費為每人每月14,230元，有臺南市政府公告影本3份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09頁至第213頁），其1.2倍分別為15,965元、17,076元【計算式：13,304元×1.2倍≒15,965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14,230元×1.2倍＝17,076元】。聲請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均為17,076元（見本院卷第49頁），惟110年間已逾上開生活費標準，而聲請人復未舉證證明有何因健康、職業及其他特別情事（如罹患重病、職業特殊須高額支出始得維持豐厚收入）故得解除最高限額之情形（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3項立法理由參照），自仍應依上開生活費標準定其必要支出，2年之上限為397,603元【計算式：15,965元×11月（自110年2月起至110年12月止）＋17,076元×13月（自111年1月起至112年1月止）＝397,603元】，逾此範圍自不應予計入，始與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之規定相符。據此，聲請人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必要生活費用後之數額為174,095元【計算式：571,698元－397,603元＝174,095元】，而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之分配數額為155,724元，顯然低於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且除遠傳電信公司、仲信公司、摩根公司未表示意見、萬榮公司稱無意見、滙誠第一資產公司請求本院依職權裁定外，其餘普通債權人均不同意聲請人免責，亦如前述，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法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㈡聲請人應無本條例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
　⒈按消債條例所定之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在法院裁定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後，係以免責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且依消債條例第15條規定，於清算之程序亦有準用。據此，債權人主張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自應就聲請人有何行為，且已合於消債條例第134條何款列舉要件，負有舉證責任。
　⒉次按，修正前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規定，債務人之浪費行為屬不免責之事由，實務上適用結果，債務人多因有此款事由而不獲免責，為免對債務人過度嚴苛，應予以適度限縮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並參照第20條、第44條、第64條、第82條及第133條等規定，限於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所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等不當行為，始足當之（消債條例第134條101年1月4日修正理由參照）。查本件聲請人係於112年2月21日向本院聲請清算，已如前述，依前開說明，自應僅限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內即110年2月21日至000年0月00日間有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因此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方屬該款不免責之事由。再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所定不免責事由，須以債務人故意為該款所列行為，侵害債權人之權益為要件；同條第8款所列債務人違反法定真實陳述、提出、答覆、說明、移交、生活儉樸、住居限制及協力調查等義務，必須造成債權人受有損害，或對於程序順利進行發生重大影響，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4條107年12月26日修正理由參照）。且該不免責事由，依前開說明，亦應由主張之債權人負舉證責任。
　⒊聲請人之債權人國泰世華銀行固請本院查明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之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然所謂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及投機行為，因屬不確定法律概念，尚難有統一之客觀標準，應就個案債務人發生債務之原因、款項之用途及工作收入之情況等具體事實而為認定（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消債抗字第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聲請人之債務發生原因為信用卡、現金卡代償、現金卡、通信貸款、借貸、電信費及信用貸款，有債權表1份附於本院執行卷宗可查（見司執消債清第67號卷一第340頁至第346頁），與聲請人是否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有無從事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已無必然關連，且各債權人陳報債權時，亦未提供關於各筆消費用途之證據，致聲請人消費目的或資金流向均屬未明，本院復查無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間有何入出境紀錄，有聲請人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列印1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頁），自難認聲請人已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指之行為。另聲請人亦已於清算執行程序提出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到院（見司執消債清第67號卷一第285頁至第293頁），並無良京公司所質保單未陳報，而可該當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不免責事由之情形。此外，其餘債權人均僅泛請本院詳查，卻未詳予說明聲請人有何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列不免責事由之行為，且未提出任何事證供本院調查，舉證尚有未盡。而聲請人歷經聲請清算、本院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及職權免責調查程序，皆已就其財產及收入狀況為相當之釋明，綜觀全卷亦未見聲請人尚有其他財產，或有對財產狀況及收入說明故意不實陳述、違反協力義務、逃避債務等損害債權，抑或另行舉債以脫免舊債務之行為，自不能僅憑部分債權人之主觀臆測或片面陳述，遽為聲請人不利之認定。從而，本院依職權就現有事證調查後，亦難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之事由存在。
  ㈢末按，消債條例第135條得為免責裁定規定，乃以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事由為前提，本件既無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情形，自無再依消債條例第135條規定審酌是否得裁量免責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業經本院為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法院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揆之首揭說明，自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爰裁定如主文所示。惟聲請人受不免責之裁定或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聲請人繼續清償至附表二所示之數額，仍得分別依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42條規定，向本院聲請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附表一：
		編號

		期間

		所得來源

		數額

		證據（出處）



		1

		110年2月至000年0月間

		受僱於「金媽來一鍋」

		252,000元

		蓋有「金媽來一鍋」及負責人李漢章章戳之手寫薪資證明影本1紙（見本院卷第59頁）



		2

		110年間

		美商賀寶芙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029元

		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影本1紙（見消債清第12號卷第59頁）



		3

		111年2月至000年0月間

		受僱於詠興水產公司

		312,000元（按：聲請人誤為306,400元，見本院卷第49頁）

		蓋有詠興水產公司章戳之薪資袋影本12紙為證（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67頁）



		4

		111年10月28日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付之之普通傷病給付

		1,669元

		中華郵政存摺影本1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6月24日保職傷字第11313026450號函1紙（見消債清第12號卷第109頁，本院卷第45頁）



		5

		000年0月間

		國泰人壽保險公司理賠金

		5,000元

		無，聲請人自陳（見本院卷第49頁）









 
　　　　　　　　　
附表二（小數點以下均四捨五入）：
		普通債權人

		債權總額

		債權比例

		分配額

		依消債條例第141條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133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免責之數額（計算式參見註1）

		依消債條例第142條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百分之20以上」得聲請免責之數額（計算式參見註2）



		國泰世華銀行

		464,549元

		5.41％

		8,422元 

		994元

		84,488元



		滙豐銀行

		592,853元

		6.90％

		10,748元 

		1,268元

		107,823元



		板信銀行

		173,795元

		2.02％

		3,151元 

		372元

		31,608元



		遠東銀行

		342,864元

		3.99％

		6,216元

		733元

		62,357元



		元大銀行

		234,548元

		2.73％

		4,252元 

		502元

		42,658元



		玉山銀行

		394,849元

		4.60％

		7,158元 

		845元

		71,812元



		台新銀行

		1,937,022元

		22.55％

		35,117元 

		4,143元

		352,287元



		台灣金聯公司

		1,762,646元

		20.52％

		31,956元 

		3,770元

		320,573元



		萬榮公司

		696,669元

		8.11％

		12,630元 

		1,490元

		126,704元



		良京公司

		169,561元

		1.97％

		3,074元

		363元

		30,838元



		摩根公司

		386,269元

		4.50％

		7,003元 

		826元

		70,251元



		新光行銷公司

		178,611元

		2.08％

		3,238元 

		382元

		32,484元



		滙誠第一資產公司

		36,072元

		0.42％

		654元

		77元

		6,560元



		亞太電信公司

		4,009元

		0.05％

		73元

		8元

		729元



		仲信公司

		1,215,171元

		14.15％

		22,032元 

		2,598元

		221,002元



		總計

		8,589,488元

		100％

		155,724元

		18,371元

		1,562,174元



		註1：聲請人聲請更生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即174,095
     元×各普通債權人之債權比例－分配額
註2：各普通債權人之債權數額×百分之20－分配額

		


		


		


		


		








　　　　　　　
附錄法條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
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
法院依第133條規定為不免責裁定，裁定正本應附錄前項、第142條規定，及債務人嗣後聲請裁定免責時，須繼續清償各普通債權之最低應受分配額之說明。
第67條第2項規定，於債務人依第1項規定繼續清償債務，準用之。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2條
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百分之20以上者，法院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
前條第3項規定，於債務人依前項規定繼續清償債務，準用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4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蔡佩眞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代  理  人  王行正  

債  權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債  權  人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明道  
代  理  人  李佳珊  

債  權  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代  理  人  柯易賢  

債  權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代  理  人  蘇訓儀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葉佐炫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0樓及地下0樓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債  權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俊吉  



債  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債  權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債  權  人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景泰  
代  理  人  鄭穎聰  
債  權  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債  權  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井琪    
債  權  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經本院裁定清算程序終結後
移送裁定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蔡佩眞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
    ，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
    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次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
    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
    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
    ，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
    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
    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
    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
    意者，不在此限：一、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
    免責；二、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
    於債權人之處分；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四、
    因浪費、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致財產顯然減少或負擔過重
    之債務，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五、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
    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
    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
    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1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
    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
    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八、故意於財產及收
    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
    義務之行為；債務人有前條各款事由，情節輕微，法院審酌
    普通債權人全體受償情形及其他一切情狀，認為適當者，得
    為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3條至第135條亦有明定，且依
    消債條例第136條規定，前3條情形，法院於裁定前應依職權
    調查，或命管理人調查以書面提出報告，並使債權人、債務
    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又依消債條例第132條及第136條
    規定，法院於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裁定確定後，為使債務人
    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其有第133條、第1
    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外，應依職權以裁定免除其債務，於
    裁定前並應調查債務人是否有第133條至第135條之免責、不
    免責及裁量免責事由。而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為維持該裁
    定之安定性，債務人嗣後依第141條、第142條規定聲請免責
    時，法院應受該裁定之羈束，不得再斟酌其他不免責事由。
    故債務人如有多數應不免責之事由，法院為不免責裁定時，
    均應予載明（司法院民事廳民國102年第2期民事業務研究會
    第31號提案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即債務人為清理債務，於000年00月間向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銀行）請求協商
    債務清償方案，惟協商並未成立，復於112年2月21日向本院
    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12號裁定聲請人自0
    00年0月00日下午5時開始清算程序，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
    算程序；嗣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67號
    清算程序將聲請人可供清償債務之清算財團財產合計新臺幣
    （下同）155,724元分配予各債權人後，於113年3月25日裁
    定清算程序終結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2年度消
    債清字第12號、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67號卷宗查對屬實
    ，揆之首開規定，即應由本院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
    第133條至第135條之免責、不免責及裁量免責事由，及通知
    到場債權人、債務人陳述意見，裁定聲請人債務是否應予免
    責。
三、聲請人及債權人依消債條例第136條陳述意見略以：
　㈠聲請人陳稱：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迄今先後受僱於「金媽來
    一鍋」及詠興水產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詠興水產公司），現
    仍在詠興水產公司任職，爰請求本院依法裁定免責等語。
  ㈡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商業銀行）陳稱：不
    同意聲請人免責，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並無受償，請本院調取
    聲請人財產所得資料，並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
    、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03頁）。
  ㈢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世華銀行）陳稱
    ：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調查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
    迄今有無搭乘國內外航線出國或至外、離島旅遊等相關資訊
    ，以判斷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定之不免責事
    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至第111頁）。
　㈢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良京公司）陳稱：不同意聲請
    人免責。聲請人應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請
    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以自己為要保人、嗣後變更要保人、或
    質借而簡未償還之商業保險保單，以判斷聲請人有無消債條
    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所定之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
    第113頁至第114頁、第189頁）
　㈣台新銀行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
    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諸如查詢聲請
    人入出境資料以確認其是否有奢侈浪費或隱匿財產之行為等
    語（見本院卷第121頁）。
　㈤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滙豐銀行）陳稱
    ：不同意聲請人免責，因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僅受償10,748
    元，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
    不免責事由；及調查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迄今有無搭乘
    國內外航線出國、投資投機性商品及往來券商之股票交易明
    細等語（見本院卷第123頁、第207頁）。
　㈥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玉山銀行）陳稱：不同意
    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
    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25頁）。
　㈦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榮公司）：對聲請人是否免
    責並無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29頁）。
　㈧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板信銀行）：不同意聲請
    人免責，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
    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31頁）。
　㈨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行銷公司）：不同意聲請
    人免責，今全體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僅受償155,724元，請
    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見
    本院卷第137頁）。
　㈩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東銀行）陳稱：不
    同意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
    、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51
    頁、第217頁至第219頁）。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滙誠第一資產公司）
    陳稱：請本院依職權裁定等語（見本院卷第187頁）。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摩根公司）：聲請人
    於聲請清算前2年無消費明細等語（見本院卷第193頁）。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金聯公司）：本
    件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受償金額與實際債權金額差距甚大，
    故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見本院卷第197頁）。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公司）、仲信資融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仲信公司）經本院通知，未到場表示意見
    或以書狀提出任何陳述（見本院卷第183頁、第185頁、第20
    1頁至第204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
  ⒈聲請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之薪資所得及其他固定收
    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
    仍有餘額：
　①按消債條例現行條文規定債務人之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
    他固定收入，本即必須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仍有餘額，始應
    提出予普通債權人受償。為免爭議，爰修正明定債務人之收
    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
    仍有餘額者，始有本條例第133條規定之適用（消債條例第1
    33條101年1月4日修正理由參照）。查本件聲請人曾於000年
    00月間向台新銀行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復於112年2月21
    日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12號裁定
    聲請人自000年0月00日下午5時開始清算程序，均如前述，
    據此，本院認定債務人之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
    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有無餘額，期間即應自本院裁定開始
    清算程序後即000年0月00日下午5時後起算，先予敘明。
　②聲請人稱其自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即000年0月間起至000
    年0月間止受僱於詠興水產公司，薪資收入合計為245,500元
    【計算式：27,000元×4月（112年9月至000年00月間）＋27,5
    00元×5月（113年1月至000年0月間）＝245,500元】，業經其
    提出蓋有上開公司章戳之薪資袋影本9紙為證（見本院卷第5
    3頁至第57頁），扣除112年9月未滿足月，於112年10月至00
    0年0月間之收入為218,500元【計算式：245,500元－27,000
    元＝218,500元】，此外並無領有高雄市政府、臺南市政府社
    福補助或補貼之資格，亦未領取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辦理之勞
    保給付，有高雄市政府社會局113年6月20日高市社救字第11
    303187000號函、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6月24日高市
    都發住字第11303187100號函、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9月1
    2日南市社助字第1132069573號函、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
    13年6月25日南市都住字第1130877855號函、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113年6月24日保職傷字第11313026450號函各1紙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39頁、第41頁、第221頁、第43頁、第45頁
    ），本院復查無聲請人再有其他收入。從而，聲請人開始清
    算程序後（本院按：計至113年5月止）之固定收入，應計為
    218,500元。
　③聲請人另主張伊現居住於臺南市，參諸聲請人受僱之詠興水
    產公司其營業所址設臺南市○區○○○○○○○00號卷第441頁），
    且聲請人自113年2月起籍設於臺南市南區，亦有本院依職權
    調閱聲請人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列印1紙在卷可稽（見
    本院卷第35頁），應堪憑採。而臺南市政府公告之112年度
    、113年度臺南市最低生活費為每人每月14,230元，有臺南
    市政府公告影本2份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13頁、第215頁
    ），其1.2倍為17,076元【計算式：14,230元×1.2倍＝17,076
    元】。又聲請人主張112年9月至000年0月間之每月必要生活
    費用為17,076元（見本院卷第47頁），未逾上開生活費標準
    ，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規定，即無庸再逐一
    列計支出原因或提出證明文件，應可憑採。據此，聲請人自
    開始清算程序後（本院按：計至113年5月止）之收入為218,
    500元，扣除自己必要生活費用136,608元【計算式：每月17
    ,076元×8月＝136,608元】後，仍有餘額81,892元【計算式：
    218,500元－136,608元＝81,892元】，應堪認定。
  ⒉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是否低於聲請人聲請更生前2年間（本
    院按：即自110年2月起至112年1月止），可處分所得扣除自
    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①聲請人稱其於聲請清算前2年間（本院按：即自110年2月起至
    112年1月止）先後受僱於「金媽來一鍋」及詠興水產公司，
    且因購買直銷產品領有美商賀寶芙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之收入，另曾領取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
    壽保險公司）發放之理賠金5,000元，及於111年10月25日領
    取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付之普通傷病給付4日合計1,669元，
    合計571,698元等情【計算式：252,000元＋1,029元＋312,000
    元＋1,669元＋5,000元＝571,698元；證據出處詳如附表一】。
    此外，聲請人並無領有高雄市、臺南市政府社福補助或補貼
    之資格，亦未領取其他勞工保險局辦理之勞保給付，有上開
    高雄市、臺南市政府函文各2紙、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文1紙
    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39頁、第41頁、第221頁、第43頁、
    第45頁），本院亦查無聲請人有其他可處分所得，是聲請人
    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總額即為571,698元，堪為認定
    。
　②至聲請人戶籍當時雖設於高雄市○○區○○○○○○00號卷第57頁，
    本院卷第35頁），然戶籍地址僅為依戶籍法所為之登記，並
    非為認定住所之唯一標準，除聲請人任職之詠興水產公司其
    營業所址設臺南市南區，聲請人亦曾於聲請清算時提出位於
    臺南市安定區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1份為證（見消債清第1
    2號卷第111頁至第121頁），可認聲請人實際生活重心應位
    於臺南市，復參酌臺南市政府公告之110年度臺南市最低生
    活費為每人每月13,304元，111年度、112年度臺南市最低生
    活費為每人每月14,230元，有臺南市政府公告影本3份附卷
    足憑（見本院卷第209頁至第213頁），其1.2倍分別為15,96
    5元、17,076元【計算式：13,304元×1.2倍≒15,965元（小數
    點以下四捨五入）；14,230元×1.2倍＝17,076元】。聲請人
    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均為17,076元（見本院卷第49頁）
    ，惟110年間已逾上開生活費標準，而聲請人復未舉證證明
    有何因健康、職業及其他特別情事（如罹患重病、職業特殊
    須高額支出始得維持豐厚收入）故得解除最高限額之情形（
    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3項立法理由參照），自仍應依上開生
    活費標準定其必要支出，2年之上限為397,603元【計算式：
    15,965元×11月（自110年2月起至110年12月止）＋17,076元×
    13月（自111年1月起至112年1月止）＝397,603元】，逾此範
    圍自不應予計入，始與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之規定相符
    。據此，聲請人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必要生活費用後之數額
    為174,095元【計算式：571,698元－397,603元＝174,095元】
    ，而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之分配數額為155,724元，顯然
    低於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
    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且除遠傳電信公司、
    仲信公司、摩根公司未表示意見、萬榮公司稱無意見、滙誠
    第一資產公司請求本院依職權裁定外，其餘普通債權人均不
    同意聲請人免責，亦如前述，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法
    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㈡聲請人應無本條例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
　⒈按消債條例所定之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依消債條例第132條
    規定，在法院裁定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後，係以免責為原則
    ，不免責為例外。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
    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且依
    消債條例第15條規定，於清算之程序亦有準用。據此，債權
    人主張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自應就
    聲請人有何行為，且已合於消債條例第134條何款列舉要件
    ，負有舉證責任。
　⒉次按，修正前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規定，債務人之浪費行
    為屬不免責之事由，實務上適用結果，債務人多因有此款事
    由而不獲免責，為免對債務人過度嚴苛，應予以適度限縮為
    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並參照第20條、第44條、第64條、第
    82條及第133條等規定，限於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所
    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等不當行為，始足當之（消債條例第
    134條101年1月4日修正理由參照）。查本件聲請人係於112
    年2月21日向本院聲請清算，已如前述，依前開說明，自應
    僅限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內即110年2月21日至000年0月00
    日間有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因此所
    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
    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方屬該款不免責之事由。再消債條例
    第134條第2款所定不免責事由，須以債務人故意為該款所列
    行為，侵害債權人之權益為要件；同條第8款所列債務人違
    反法定真實陳述、提出、答覆、說明、移交、生活儉樸、住
    居限制及協力調查等義務，必須造成債權人受有損害，或對
    於程序順利進行發生重大影響，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消債條例第134條107年12月26日修正理由參照）。且該不免
    責事由，依前開說明，亦應由主張之債權人負舉證責任。
　⒊聲請人之債權人國泰世華銀行固請本院查明聲請人有無消債
    條例第134條第4款之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
    。然所謂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及投機行為，因屬不確定法律
    概念，尚難有統一之客觀標準，應就個案債務人發生債務之
    原因、款項之用途及工作收入之情況等具體事實而為認定（
    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消債抗字第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聲
    請人之債務發生原因為信用卡、現金卡代償、現金卡、通信
    貸款、借貸、電信費及信用貸款，有債權表1份附於本院執
    行卷宗可查（見司執消債清第67號卷一第340頁至第346頁）
    ，與聲請人是否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有無從事賭博或其他
    投機行為，已無必然關連，且各債權人陳報債權時，亦未提
    供關於各筆消費用途之證據，致聲請人消費目的或資金流向
    均屬未明，本院復查無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間有何入出
    境紀錄，有聲請人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列印1紙附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37頁），自難認聲請人已有消債條例第134條
    第4款所指之行為。另聲請人亦已於清算執行程序提出中華
    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
    詢結果表到院（見司執消債清第67號卷一第285頁至第293頁
    ），並無良京公司所質保單未陳報，而可該當消債條例第13
    4條第2款、第8款不免責事由之情形。此外，其餘債權人均
    僅泛請本院詳查，卻未詳予說明聲請人有何符合消債條例第
    134條所列不免責事由之行為，且未提出任何事證供本院調
    查，舉證尚有未盡。而聲請人歷經聲請清算、本院司法事務
    官進行清算程序及職權免責調查程序，皆已就其財產及收入
    狀況為相當之釋明，綜觀全卷亦未見聲請人尚有其他財產，
    或有對財產狀況及收入說明故意不實陳述、違反協力義務、
    逃避債務等損害債權，抑或另行舉債以脫免舊債務之行為，
    自不能僅憑部分債權人之主觀臆測或片面陳述，遽為聲請人
    不利之認定。從而，本院依職權就現有事證調查後，亦難認
    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之事由存在
    。
  ㈢末按，消債條例第135條得為免責裁定規定，乃以債務人有消
    債條例第134條所定事由為前提，本件既無消債條例第134條
    所定情形，自無再依消債條例第135條規定審酌是否得裁量
    免責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業經本院為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
    ，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法院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復
    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揆之首揭說明，自應為不免
    責之裁定，爰裁定如主文所示。惟聲請人受不免責之裁定或
    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聲請人繼續清償至
    附表二所示之數額，仍得分別依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42條
    規定，向本院聲請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附表一：
編號 期間 所得來源 數額 證據（出處） 1 110年2月至000年0月間 受僱於「金媽來一鍋」 252,000元 蓋有「金媽來一鍋」及負責人李漢章章戳之手寫薪資證明影本1紙（見本院卷第59頁） 2 110年間 美商賀寶芙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029元 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影本1紙（見消債清第12號卷第59頁） 3 111年2月至000年0月間 受僱於詠興水產公司 312,000元（按：聲請人誤為306,400元，見本院卷第49頁） 蓋有詠興水產公司章戳之薪資袋影本12紙為證（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67頁） 4 111年10月28日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付之之普通傷病給付 1,669元 中華郵政存摺影本1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6月24日保職傷字第11313026450號函1紙（見消債清第12號卷第109頁，本院卷第45頁） 5 000年0月間 國泰人壽保險公司理賠金 5,000元 無，聲請人自陳（見本院卷第49頁）  
 
　　　　　　　　　
附表二（小數點以下均四捨五入）：
普通債權人 債權總額 債權比例 分配額 依消債條例第141條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133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免責之數額（計算式參見註1） 依消債條例第142條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百分之20以上」得聲請免責之數額（計算式參見註2） 國泰世華銀行 464,549元 5.41％ 8,422元  994元 84,488元 滙豐銀行 592,853元 6.90％ 10,748元  1,268元 107,823元 板信銀行 173,795元 2.02％ 3,151元  372元 31,608元 遠東銀行 342,864元 3.99％ 6,216元 733元 62,357元 元大銀行 234,548元 2.73％ 4,252元  502元 42,658元 玉山銀行 394,849元 4.60％ 7,158元  845元 71,812元 台新銀行 1,937,022元 22.55％ 35,117元  4,143元 352,287元 台灣金聯公司 1,762,646元 20.52％ 31,956元  3,770元 320,573元 萬榮公司 696,669元 8.11％ 12,630元  1,490元 126,704元 良京公司 169,561元 1.97％ 3,074元 363元 30,838元 摩根公司 386,269元 4.50％ 7,003元  826元 70,251元 新光行銷公司 178,611元 2.08％ 3,238元  382元 32,484元 滙誠第一資產公司 36,072元 0.42％ 654元 77元 6,560元 亞太電信公司 4,009元 0.05％ 73元 8元 729元 仲信公司 1,215,171元 14.15％ 22,032元  2,598元 221,002元 總計 8,589,488元 100％ 155,724元 18,371元 1,562,174元 註1：聲請人聲請更生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即174,095      元×各普通債權人之債權比例－分配額 註2：各普通債權人之債權數額×百分之20－分配額      
　　　　　　　
附錄法條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
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
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
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
法院依第133條規定為不免責裁定，裁定正本應附錄前項、第142
條規定，及債務人嗣後聲請裁定免責時，須繼續清償各普通債權
之最低應受分配額之說明。
第67條第2項規定，於債務人依第1項規定繼續清償債務，準用之
。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2條
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
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百分之20以上者，法院得
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
前條第3項規定，於債務人依前項規定繼續清償債務，準用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4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蔡佩眞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代  理  人  王行正  


債  權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債  權  人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明道  
代  理  人  李佳珊  


債  權  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代  理  人  柯易賢  


債  權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代  理  人  蘇訓儀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葉佐炫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0樓及地下0樓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債  權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俊吉  






債  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債  權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債  權  人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景泰  
代  理  人  鄭穎聰  
債  權  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債  權  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井琪    
債  權  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經本院裁定清算程序終結後移送裁定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蔡佩眞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次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一、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二、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四、因浪費、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致財產顯然減少或負擔過重之債務，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五、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1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八、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債務人有前條各款事由，情節輕微，法院審酌普通債權人全體受償情形及其他一切情狀，認為適當者，得為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3條至第135條亦有明定，且依消債條例第136條規定，前3條情形，法院於裁定前應依職權調查，或命管理人調查以書面提出報告，並使債權人、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又依消債條例第132條及第136條規定，法院於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裁定確定後，為使債務人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其有第133條、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外，應依職權以裁定免除其債務，於裁定前並應調查債務人是否有第133條至第135條之免責、不免責及裁量免責事由。而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為維持該裁定之安定性，債務人嗣後依第141條、第142條規定聲請免責時，法院應受該裁定之羈束，不得再斟酌其他不免責事由。故債務人如有多數應不免責之事由，法院為不免責裁定時，均應予載明（司法院民事廳民國102年第2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31號提案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即債務人為清理債務，於000年00月間向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銀行）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惟協商並未成立，復於112年2月21日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12號裁定聲請人自000年0月00日下午5時開始清算程序，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嗣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67號清算程序將聲請人可供清償債務之清算財團財產合計新臺幣（下同）155,724元分配予各債權人後，於113年3月25日裁定清算程序終結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2年度消債清字第12號、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67號卷宗查對屬實，揆之首開規定，即應由本院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至第135條之免責、不免責及裁量免責事由，及通知到場債權人、債務人陳述意見，裁定聲請人債務是否應予免責。
三、聲請人及債權人依消債條例第136條陳述意見略以：
　㈠聲請人陳稱：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迄今先後受僱於「金媽來一鍋」及詠興水產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詠興水產公司），現仍在詠興水產公司任職，爰請求本院依法裁定免責等語。
  ㈡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商業銀行）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並無受償，請本院調取聲請人財產所得資料，並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03頁）。
  ㈢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世華銀行）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調查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迄今有無搭乘國內外航線出國或至外、離島旅遊等相關資訊，以判斷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定之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至第111頁）。
　㈢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良京公司）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聲請人應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以自己為要保人、嗣後變更要保人、或質借而簡未償還之商業保險保單，以判斷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所定之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13頁至第114頁、第189頁）
　㈣台新銀行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諸如查詢聲請人入出境資料以確認其是否有奢侈浪費或隱匿財產之行為等語（見本院卷第121頁）。
　㈤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滙豐銀行）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因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僅受償10,748元，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及調查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迄今有無搭乘國內外航線出國、投資投機性商品及往來券商之股票交易明細等語（見本院卷第123頁、第207頁）。
　㈥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玉山銀行）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25頁）。
　㈦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榮公司）：對聲請人是否免責並無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29頁）。
　㈧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板信銀行）：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31頁）。
　㈨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行銷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今全體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僅受償155,724元，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見本院卷第137頁）。
　㈩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東銀行）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51頁、第217頁至第219頁）。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滙誠第一資產公司）陳稱：請本院依職權裁定等語（見本院卷第187頁）。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摩根公司）：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無消費明細等語（見本院卷第193頁）。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金聯公司）：本件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受償金額與實際債權金額差距甚大，故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見本院卷第197頁）。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公司）、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仲信公司）經本院通知，未到場表示意見或以書狀提出任何陳述（見本院卷第183頁、第185頁、第201頁至第204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
  ⒈聲請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之薪資所得及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
　①按消債條例現行條文規定債務人之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本即必須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仍有餘額，始應提出予普通債權人受償。為免爭議，爰修正明定債務人之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者，始有本條例第133條規定之適用（消債條例第133條101年1月4日修正理由參照）。查本件聲請人曾於000年00月間向台新銀行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復於112年2月21日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12號裁定聲請人自000年0月00日下午5時開始清算程序，均如前述，據此，本院認定債務人之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有無餘額，期間即應自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即000年0月00日下午5時後起算，先予敘明。
　②聲請人稱其自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即000年0月間起至000年0月間止受僱於詠興水產公司，薪資收入合計為245,500元【計算式：27,000元×4月（112年9月至000年00月間）＋27,500元×5月（113年1月至000年0月間）＝245,500元】，業經其提出蓋有上開公司章戳之薪資袋影本9紙為證（見本院卷第53頁至第57頁），扣除112年9月未滿足月，於112年10月至000年0月間之收入為218,500元【計算式：245,500元－27,000元＝218,500元】，此外並無領有高雄市政府、臺南市政府社福補助或補貼之資格，亦未領取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辦理之勞保給付，有高雄市政府社會局113年6月20日高市社救字第11303187000號函、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6月24日高市都發住字第11303187100號函、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9月12日南市社助字第1132069573號函、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6月25日南市都住字第1130877855號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6月24日保職傷字第11313026450號函各1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9頁、第41頁、第221頁、第43頁、第45頁），本院復查無聲請人再有其他收入。從而，聲請人開始清算程序後（本院按：計至113年5月止）之固定收入，應計為218,500元。
　③聲請人另主張伊現居住於臺南市，參諸聲請人受僱之詠興水產公司其營業所址設臺南市○區○○○○○○○00號卷第441頁），且聲請人自113年2月起籍設於臺南市南區，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聲請人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列印1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頁），應堪憑採。而臺南市政府公告之112年度、113年度臺南市最低生活費為每人每月14,230元，有臺南市政府公告影本2份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13頁、第215頁），其1.2倍為17,076元【計算式：14,230元×1.2倍＝17,076元】。又聲請人主張112年9月至000年0月間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17,076元（見本院卷第47頁），未逾上開生活費標準，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規定，即無庸再逐一列計支出原因或提出證明文件，應可憑採。據此，聲請人自開始清算程序後（本院按：計至113年5月止）之收入為218,500元，扣除自己必要生活費用136,608元【計算式：每月17,076元×8月＝136,608元】後，仍有餘額81,892元【計算式：218,500元－136,608元＝81,892元】，應堪認定。
  ⒉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是否低於聲請人聲請更生前2年間（本院按：即自110年2月起至112年1月止），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①聲請人稱其於聲請清算前2年間（本院按：即自110年2月起至112年1月止）先後受僱於「金媽來一鍋」及詠興水產公司，且因購買直銷產品領有美商賀寶芙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收入，另曾領取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保險公司）發放之理賠金5,000元，及於111年10月25日領取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付之普通傷病給付4日合計1,669元，合計571,698元等情【計算式：252,000元＋1,029元＋312,000元＋1,669元＋5,000元＝571,698元；證據出處詳如附表一】。此外，聲請人並無領有高雄市、臺南市政府社福補助或補貼之資格，亦未領取其他勞工保險局辦理之勞保給付，有上開高雄市、臺南市政府函文各2紙、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文1紙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39頁、第41頁、第221頁、第43頁、第45頁），本院亦查無聲請人有其他可處分所得，是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總額即為571,698元，堪為認定。
　②至聲請人戶籍當時雖設於高雄市○○區○○○○○○00號卷第57頁，本院卷第35頁），然戶籍地址僅為依戶籍法所為之登記，並非為認定住所之唯一標準，除聲請人任職之詠興水產公司其營業所址設臺南市南區，聲請人亦曾於聲請清算時提出位於臺南市安定區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1份為證（見消債清第12號卷第111頁至第121頁），可認聲請人實際生活重心應位於臺南市，復參酌臺南市政府公告之110年度臺南市最低生活費為每人每月13,304元，111年度、112年度臺南市最低生活費為每人每月14,230元，有臺南市政府公告影本3份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09頁至第213頁），其1.2倍分別為15,965元、17,076元【計算式：13,304元×1.2倍≒15,965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14,230元×1.2倍＝17,076元】。聲請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均為17,076元（見本院卷第49頁），惟110年間已逾上開生活費標準，而聲請人復未舉證證明有何因健康、職業及其他特別情事（如罹患重病、職業特殊須高額支出始得維持豐厚收入）故得解除最高限額之情形（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3項立法理由參照），自仍應依上開生活費標準定其必要支出，2年之上限為397,603元【計算式：15,965元×11月（自110年2月起至110年12月止）＋17,076元×13月（自111年1月起至112年1月止）＝397,603元】，逾此範圍自不應予計入，始與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之規定相符。據此，聲請人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必要生活費用後之數額為174,095元【計算式：571,698元－397,603元＝174,095元】，而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之分配數額為155,724元，顯然低於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且除遠傳電信公司、仲信公司、摩根公司未表示意見、萬榮公司稱無意見、滙誠第一資產公司請求本院依職權裁定外，其餘普通債權人均不同意聲請人免責，亦如前述，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法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㈡聲請人應無本條例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
　⒈按消債條例所定之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在法院裁定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後，係以免責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且依消債條例第15條規定，於清算之程序亦有準用。據此，債權人主張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自應就聲請人有何行為，且已合於消債條例第134條何款列舉要件，負有舉證責任。
　⒉次按，修正前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規定，債務人之浪費行為屬不免責之事由，實務上適用結果，債務人多因有此款事由而不獲免責，為免對債務人過度嚴苛，應予以適度限縮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並參照第20條、第44條、第64條、第82條及第133條等規定，限於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所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等不當行為，始足當之（消債條例第134條101年1月4日修正理由參照）。查本件聲請人係於112年2月21日向本院聲請清算，已如前述，依前開說明，自應僅限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內即110年2月21日至000年0月00日間有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因此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方屬該款不免責之事由。再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所定不免責事由，須以債務人故意為該款所列行為，侵害債權人之權益為要件；同條第8款所列債務人違反法定真實陳述、提出、答覆、說明、移交、生活儉樸、住居限制及協力調查等義務，必須造成債權人受有損害，或對於程序順利進行發生重大影響，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4條107年12月26日修正理由參照）。且該不免責事由，依前開說明，亦應由主張之債權人負舉證責任。
　⒊聲請人之債權人國泰世華銀行固請本院查明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之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然所謂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及投機行為，因屬不確定法律概念，尚難有統一之客觀標準，應就個案債務人發生債務之原因、款項之用途及工作收入之情況等具體事實而為認定（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消債抗字第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聲請人之債務發生原因為信用卡、現金卡代償、現金卡、通信貸款、借貸、電信費及信用貸款，有債權表1份附於本院執行卷宗可查（見司執消債清第67號卷一第340頁至第346頁），與聲請人是否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有無從事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已無必然關連，且各債權人陳報債權時，亦未提供關於各筆消費用途之證據，致聲請人消費目的或資金流向均屬未明，本院復查無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間有何入出境紀錄，有聲請人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列印1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頁），自難認聲請人已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指之行為。另聲請人亦已於清算執行程序提出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到院（見司執消債清第67號卷一第285頁至第293頁），並無良京公司所質保單未陳報，而可該當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不免責事由之情形。此外，其餘債權人均僅泛請本院詳查，卻未詳予說明聲請人有何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列不免責事由之行為，且未提出任何事證供本院調查，舉證尚有未盡。而聲請人歷經聲請清算、本院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及職權免責調查程序，皆已就其財產及收入狀況為相當之釋明，綜觀全卷亦未見聲請人尚有其他財產，或有對財產狀況及收入說明故意不實陳述、違反協力義務、逃避債務等損害債權，抑或另行舉債以脫免舊債務之行為，自不能僅憑部分債權人之主觀臆測或片面陳述，遽為聲請人不利之認定。從而，本院依職權就現有事證調查後，亦難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之事由存在。
  ㈢末按，消債條例第135條得為免責裁定規定，乃以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事由為前提，本件既無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情形，自無再依消債條例第135條規定審酌是否得裁量免責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業經本院為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法院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揆之首揭說明，自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爰裁定如主文所示。惟聲請人受不免責之裁定或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聲請人繼續清償至附表二所示之數額，仍得分別依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42條規定，向本院聲請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附表一：
		編號

		期間

		所得來源

		數額

		證據（出處）



		1

		110年2月至000年0月間

		受僱於「金媽來一鍋」

		252,000元

		蓋有「金媽來一鍋」及負責人李漢章章戳之手寫薪資證明影本1紙（見本院卷第59頁）



		2

		110年間

		美商賀寶芙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029元

		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影本1紙（見消債清第12號卷第59頁）



		3

		111年2月至000年0月間

		受僱於詠興水產公司

		312,000元（按：聲請人誤為306,400元，見本院卷第49頁）

		蓋有詠興水產公司章戳之薪資袋影本12紙為證（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67頁）



		4

		111年10月28日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付之之普通傷病給付

		1,669元

		中華郵政存摺影本1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6月24日保職傷字第11313026450號函1紙（見消債清第12號卷第109頁，本院卷第45頁）



		5

		000年0月間

		國泰人壽保險公司理賠金

		5,000元

		無，聲請人自陳（見本院卷第49頁）









 
　　　　　　　　　
附表二（小數點以下均四捨五入）：
		普通債權人

		債權總額

		債權比例

		分配額

		依消債條例第141條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133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免責之數額（計算式參見註1）

		依消債條例第142條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百分之20以上」得聲請免責之數額（計算式參見註2）



		國泰世華銀行

		464,549元

		5.41％

		8,422元 

		994元

		84,488元



		滙豐銀行

		592,853元

		6.90％

		10,748元 

		1,268元

		107,823元



		板信銀行

		173,795元

		2.02％

		3,151元 

		372元

		31,608元



		遠東銀行

		342,864元

		3.99％

		6,216元

		733元

		62,357元



		元大銀行

		234,548元

		2.73％

		4,252元 

		502元

		42,658元



		玉山銀行

		394,849元

		4.60％

		7,158元 

		845元

		71,812元



		台新銀行

		1,937,022元

		22.55％

		35,117元 

		4,143元

		352,287元



		台灣金聯公司

		1,762,646元

		20.52％

		31,956元 

		3,770元

		320,573元



		萬榮公司

		696,669元

		8.11％

		12,630元 

		1,490元

		126,704元



		良京公司

		169,561元

		1.97％

		3,074元

		363元

		30,838元



		摩根公司

		386,269元

		4.50％

		7,003元 

		826元

		70,251元



		新光行銷公司

		178,611元

		2.08％

		3,238元 

		382元

		32,484元



		滙誠第一資產公司

		36,072元

		0.42％

		654元

		77元

		6,560元



		亞太電信公司

		4,009元

		0.05％

		73元

		8元

		729元



		仲信公司

		1,215,171元

		14.15％

		22,032元 

		2,598元

		221,002元



		總計

		8,589,488元

		100％

		155,724元

		18,371元

		1,562,174元



		註1：聲請人聲請更生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即174,095
     元×各普通債權人之債權比例－分配額
註2：各普通債權人之債權數額×百分之20－分配額

		


		


		


		


		








　　　　　　　
附錄法條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
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
法院依第133條規定為不免責裁定，裁定正本應附錄前項、第142條規定，及債務人嗣後聲請裁定免責時，須繼續清償各普通債權之最低應受分配額之說明。
第67條第2項規定，於債務人依第1項規定繼續清償債務，準用之。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2條
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百分之20以上者，法院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
前條第3項規定，於債務人依前項規定繼續清償債務，準用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4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蔡佩眞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代  理  人  王行正  

債  權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債  權  人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明道  
代  理  人  李佳珊  

債  權  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代  理  人  柯易賢  

債  權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代  理  人  蘇訓儀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葉佐炫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0樓及地下0樓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債  權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俊吉  



債  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債  權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債  權  人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景泰  
代  理  人  鄭穎聰  
債  權  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債  權  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井琪    
債  權  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經本院裁定清算程序終結後移送裁定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蔡佩眞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次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一、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二、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四、因浪費、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致財產顯然減少或負擔過重之債務，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五、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1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八、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債務人有前條各款事由，情節輕微，法院審酌普通債權人全體受償情形及其他一切情狀，認為適當者，得為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3條至第135條亦有明定，且依消債條例第136條規定，前3條情形，法院於裁定前應依職權調查，或命管理人調查以書面提出報告，並使債權人、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又依消債條例第132條及第136條規定，法院於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裁定確定後，為使債務人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其有第133條、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外，應依職權以裁定免除其債務，於裁定前並應調查債務人是否有第133條至第135條之免責、不免責及裁量免責事由。而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為維持該裁定之安定性，債務人嗣後依第141條、第142條規定聲請免責時，法院應受該裁定之羈束，不得再斟酌其他不免責事由。故債務人如有多數應不免責之事由，法院為不免責裁定時，均應予載明（司法院民事廳民國102年第2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31號提案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參照）。
二、經查，本件聲請人即債務人為清理債務，於000年00月間向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銀行）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惟協商並未成立，復於112年2月21日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12號裁定聲請人自000年0月00日下午5時開始清算程序，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嗣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67號清算程序將聲請人可供清償債務之清算財團財產合計新臺幣（下同）155,724元分配予各債權人後，於113年3月25日裁定清算程序終結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2年度消債清字第12號、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67號卷宗查對屬實，揆之首開規定，即應由本院職權調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至第135條之免責、不免責及裁量免責事由，及通知到場債權人、債務人陳述意見，裁定聲請人債務是否應予免責。
三、聲請人及債權人依消債條例第136條陳述意見略以：
　㈠聲請人陳稱：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迄今先後受僱於「金媽來一鍋」及詠興水產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詠興水產公司），現仍在詠興水產公司任職，爰請求本院依法裁定免責等語。
  ㈡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商業銀行）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並無受償，請本院調取聲請人財產所得資料，並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03頁）。
  ㈢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世華銀行）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調查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迄今有無搭乘國內外航線出國或至外、離島旅遊等相關資訊，以判斷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定之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至第111頁）。
　㈢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良京公司）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聲請人應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以自己為要保人、嗣後變更要保人、或質借而簡未償還之商業保險保單，以判斷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所定之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13頁至第114頁、第189頁）
　㈣台新銀行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諸如查詢聲請人入出境資料以確認其是否有奢侈浪費或隱匿財產之行為等語（見本院卷第121頁）。
　㈤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滙豐銀行）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因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僅受償10,748元，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及調查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迄今有無搭乘國內外航線出國、投資投機性商品及往來券商之股票交易明細等語（見本院卷第123頁、第207頁）。
　㈥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玉山銀行）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25頁）。
　㈦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榮公司）：對聲請人是否免責並無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29頁）。
　㈧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板信銀行）：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31頁）。
　㈨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行銷公司）：不同意聲請人免責，今全體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僅受償155,724元，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見本院卷第137頁）。
　㈩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東銀行）陳稱：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請本院詳查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51頁、第217頁至第219頁）。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滙誠第一資產公司）陳稱：請本院依職權裁定等語（見本院卷第187頁）。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摩根公司）：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無消費明細等語（見本院卷第193頁）。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金聯公司）：本件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受償金額與實際債權金額差距甚大，故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見本院卷第197頁）。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公司）、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仲信公司）經本院通知，未到場表示意見或以書狀提出任何陳述（見本院卷第183頁、第185頁、第201頁至第204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
  ⒈聲請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之薪資所得及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
　①按消債條例現行條文規定債務人之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本即必須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仍有餘額，始應提出予普通債權人受償。為免爭議，爰修正明定債務人之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者，始有本條例第133條規定之適用（消債條例第133條101年1月4日修正理由參照）。查本件聲請人曾於000年00月間向台新銀行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復於112年2月21日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12號裁定聲請人自000年0月00日下午5時開始清算程序，均如前述，據此，本院認定債務人之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有無餘額，期間即應自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即000年0月00日下午5時後起算，先予敘明。
　②聲請人稱其自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即000年0月間起至000年0月間止受僱於詠興水產公司，薪資收入合計為245,500元【計算式：27,000元×4月（112年9月至000年00月間）＋27,500元×5月（113年1月至000年0月間）＝245,500元】，業經其提出蓋有上開公司章戳之薪資袋影本9紙為證（見本院卷第53頁至第57頁），扣除112年9月未滿足月，於112年10月至000年0月間之收入為218,500元【計算式：245,500元－27,000元＝218,500元】，此外並無領有高雄市政府、臺南市政府社福補助或補貼之資格，亦未領取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辦理之勞保給付，有高雄市政府社會局113年6月20日高市社救字第11303187000號函、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6月24日高市都發住字第11303187100號函、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9月12日南市社助字第1132069573號函、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6月25日南市都住字第1130877855號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6月24日保職傷字第11313026450號函各1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9頁、第41頁、第221頁、第43頁、第45頁），本院復查無聲請人再有其他收入。從而，聲請人開始清算程序後（本院按：計至113年5月止）之固定收入，應計為218,500元。
　③聲請人另主張伊現居住於臺南市，參諸聲請人受僱之詠興水產公司其營業所址設臺南市○區○○○○○○○00號卷第441頁），且聲請人自113年2月起籍設於臺南市南區，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聲請人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列印1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頁），應堪憑採。而臺南市政府公告之112年度、113年度臺南市最低生活費為每人每月14,230元，有臺南市政府公告影本2份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13頁、第215頁），其1.2倍為17,076元【計算式：14,230元×1.2倍＝17,076元】。又聲請人主張112年9月至000年0月間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17,076元（見本院卷第47頁），未逾上開生活費標準，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規定，即無庸再逐一列計支出原因或提出證明文件，應可憑採。據此，聲請人自開始清算程序後（本院按：計至113年5月止）之收入為218,500元，扣除自己必要生活費用136,608元【計算式：每月17,076元×8月＝136,608元】後，仍有餘額81,892元【計算式：218,500元－136,608元＝81,892元】，應堪認定。
  ⒉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是否低於聲請人聲請更生前2年間（本院按：即自110年2月起至112年1月止），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①聲請人稱其於聲請清算前2年間（本院按：即自110年2月起至112年1月止）先後受僱於「金媽來一鍋」及詠興水產公司，且因購買直銷產品領有美商賀寶芙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收入，另曾領取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保險公司）發放之理賠金5,000元，及於111年10月25日領取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付之普通傷病給付4日合計1,669元，合計571,698元等情【計算式：252,000元＋1,029元＋312,000元＋1,669元＋5,000元＝571,698元；證據出處詳如附表一】。此外，聲請人並無領有高雄市、臺南市政府社福補助或補貼之資格，亦未領取其他勞工保險局辦理之勞保給付，有上開高雄市、臺南市政府函文各2紙、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文1紙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39頁、第41頁、第221頁、第43頁、第45頁），本院亦查無聲請人有其他可處分所得，是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總額即為571,698元，堪為認定。
　②至聲請人戶籍當時雖設於高雄市○○區○○○○○○00號卷第57頁，本院卷第35頁），然戶籍地址僅為依戶籍法所為之登記，並非為認定住所之唯一標準，除聲請人任職之詠興水產公司其營業所址設臺南市南區，聲請人亦曾於聲請清算時提出位於臺南市安定區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1份為證（見消債清第12號卷第111頁至第121頁），可認聲請人實際生活重心應位於臺南市，復參酌臺南市政府公告之110年度臺南市最低生活費為每人每月13,304元，111年度、112年度臺南市最低生活費為每人每月14,230元，有臺南市政府公告影本3份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09頁至第213頁），其1.2倍分別為15,965元、17,076元【計算式：13,304元×1.2倍≒15,965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14,230元×1.2倍＝17,076元】。聲請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均為17,076元（見本院卷第49頁），惟110年間已逾上開生活費標準，而聲請人復未舉證證明有何因健康、職業及其他特別情事（如罹患重病、職業特殊須高額支出始得維持豐厚收入）故得解除最高限額之情形（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3項立法理由參照），自仍應依上開生活費標準定其必要支出，2年之上限為397,603元【計算式：15,965元×11月（自110年2月起至110年12月止）＋17,076元×13月（自111年1月起至112年1月止）＝397,603元】，逾此範圍自不應予計入，始與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之規定相符。據此，聲請人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必要生活費用後之數額為174,095元【計算式：571,698元－397,603元＝174,095元】，而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之分配數額為155,724元，顯然低於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且除遠傳電信公司、仲信公司、摩根公司未表示意見、萬榮公司稱無意見、滙誠第一資產公司請求本院依職權裁定外，其餘普通債權人均不同意聲請人免責，亦如前述，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法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㈡聲請人應無本條例第134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
　⒈按消債條例所定之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在法院裁定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後，係以免責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且依消債條例第15條規定，於清算之程序亦有準用。據此，債權人主張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自應就聲請人有何行為，且已合於消債條例第134條何款列舉要件，負有舉證責任。
　⒉次按，修正前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規定，債務人之浪費行為屬不免責之事由，實務上適用結果，債務人多因有此款事由而不獲免責，為免對債務人過度嚴苛，應予以適度限縮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並參照第20條、第44條、第64條、第82條及第133條等規定，限於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所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等不當行為，始足當之（消債條例第134條101年1月4日修正理由參照）。查本件聲請人係於112年2月21日向本院聲請清算，已如前述，依前開說明，自應僅限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內即110年2月21日至000年0月00日間有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因此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方屬該款不免責之事由。再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所定不免責事由，須以債務人故意為該款所列行為，侵害債權人之權益為要件；同條第8款所列債務人違反法定真實陳述、提出、答覆、說明、移交、生活儉樸、住居限制及協力調查等義務，必須造成債權人受有損害，或對於程序順利進行發生重大影響，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4條107年12月26日修正理由參照）。且該不免責事由，依前開說明，亦應由主張之債權人負舉證責任。
　⒊聲請人之債權人國泰世華銀行固請本院查明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之不免責事由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然所謂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及投機行為，因屬不確定法律概念，尚難有統一之客觀標準，應就個案債務人發生債務之原因、款項之用途及工作收入之情況等具體事實而為認定（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消債抗字第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聲請人之債務發生原因為信用卡、現金卡代償、現金卡、通信貸款、借貸、電信費及信用貸款，有債權表1份附於本院執行卷宗可查（見司執消債清第67號卷一第340頁至第346頁），與聲請人是否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有無從事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已無必然關連，且各債權人陳報債權時，亦未提供關於各筆消費用途之證據，致聲請人消費目的或資金流向均屬未明，本院復查無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間有何入出境紀錄，有聲請人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列印1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頁），自難認聲請人已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指之行為。另聲請人亦已於清算執行程序提出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到院（見司執消債清第67號卷一第285頁至第293頁），並無良京公司所質保單未陳報，而可該當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不免責事由之情形。此外，其餘債權人均僅泛請本院詳查，卻未詳予說明聲請人有何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列不免責事由之行為，且未提出任何事證供本院調查，舉證尚有未盡。而聲請人歷經聲請清算、本院司法事務官進行清算程序及職權免責調查程序，皆已就其財產及收入狀況為相當之釋明，綜觀全卷亦未見聲請人尚有其他財產，或有對財產狀況及收入說明故意不實陳述、違反協力義務、逃避債務等損害債權，抑或另行舉債以脫免舊債務之行為，自不能僅憑部分債權人之主觀臆測或片面陳述，遽為聲請人不利之認定。從而，本院依職權就現有事證調查後，亦難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之事由存在。
  ㈢末按，消債條例第135條得為免責裁定規定，乃以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事由為前提，本件既無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情形，自無再依消債條例第135條規定審酌是否得裁量免責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業經本院為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法院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揆之首揭說明，自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爰裁定如主文所示。惟聲請人受不免責之裁定或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聲請人繼續清償至附表二所示之數額，仍得分別依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42條規定，向本院聲請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附表一：
編號 期間 所得來源 數額 證據（出處） 1 110年2月至000年0月間 受僱於「金媽來一鍋」 252,000元 蓋有「金媽來一鍋」及負責人李漢章章戳之手寫薪資證明影本1紙（見本院卷第59頁） 2 110年間 美商賀寶芙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029元 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影本1紙（見消債清第12號卷第59頁） 3 111年2月至000年0月間 受僱於詠興水產公司 312,000元（按：聲請人誤為306,400元，見本院卷第49頁） 蓋有詠興水產公司章戳之薪資袋影本12紙為證（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67頁） 4 111年10月28日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付之之普通傷病給付 1,669元 中華郵政存摺影本1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6月24日保職傷字第11313026450號函1紙（見消債清第12號卷第109頁，本院卷第45頁） 5 000年0月間 國泰人壽保險公司理賠金 5,000元 無，聲請人自陳（見本院卷第49頁）  
 
　　　　　　　　　
附表二（小數點以下均四捨五入）：
普通債權人 債權總額 債權比例 分配額 依消債條例第141條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133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免責之數額（計算式參見註1） 依消債條例第142條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百分之20以上」得聲請免責之數額（計算式參見註2） 國泰世華銀行 464,549元 5.41％ 8,422元  994元 84,488元 滙豐銀行 592,853元 6.90％ 10,748元  1,268元 107,823元 板信銀行 173,795元 2.02％ 3,151元  372元 31,608元 遠東銀行 342,864元 3.99％ 6,216元 733元 62,357元 元大銀行 234,548元 2.73％ 4,252元  502元 42,658元 玉山銀行 394,849元 4.60％ 7,158元  845元 71,812元 台新銀行 1,937,022元 22.55％ 35,117元  4,143元 352,287元 台灣金聯公司 1,762,646元 20.52％ 31,956元  3,770元 320,573元 萬榮公司 696,669元 8.11％ 12,630元  1,490元 126,704元 良京公司 169,561元 1.97％ 3,074元 363元 30,838元 摩根公司 386,269元 4.50％ 7,003元  826元 70,251元 新光行銷公司 178,611元 2.08％ 3,238元  382元 32,484元 滙誠第一資產公司 36,072元 0.42％ 654元 77元 6,560元 亞太電信公司 4,009元 0.05％ 73元 8元 729元 仲信公司 1,215,171元 14.15％ 22,032元  2,598元 221,002元 總計 8,589,488元 100％ 155,724元 18,371元 1,562,174元 註1：聲請人聲請更生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即174,095      元×各普通債權人之債權比例－分配額 註2：各普通債權人之債權數額×百分之20－分配額      
　　　　　　　
附錄法條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
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
法院依第133條規定為不免責裁定，裁定正本應附錄前項、第142條規定，及債務人嗣後聲請裁定免責時，須繼續清償各普通債權之最低應受分配額之說明。
第67條第2項規定，於債務人依第1項規定繼續清償債務，準用之。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2條
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百分之20以上者，法院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
前條第3項規定，於債務人依前項規定繼續清償債務，準用之。
 


